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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繩育人    薪火相傳    發展全能    繩就未來      (更新日期︰2018年 04月 20日) 

場地租用規則 
(1) 場地用途必須與申請表格內列明之活動性質相符，否則本會有權隨時終止使用場地。 

(2) 場地負責人或經其受權人士，可隨時進出場地。租用者必須準時交還場地，租用時間包括場地準備及收

拾，逾時者本會有權扣除按金或收取額外之費用。 

(3) 每次租用場地後，所有人士必須遷離場地並將其物品清移。 

A. 租用人/團體及其代理人可於租用時期前十分鐘簽收場地(需視乎場地租用情況而定)。 

B. 租用人/團體、代理人及其他人士須於租用時段完結時立即遷離場地。倘未能按照原定時間遷離場地，

則須繳付額外時間(超時)所需之場租。租用人並須賠償本會因其未能依時遷離該場地，而導致本會

損失或承擔有關之賠償責任。 

C. 租用人/團體、代理人及其他人士，只可於列明之租用時間使用場地，不可逗留於場地內或進行任何

活動，如於暫存時段(需額外收費)則只可存放物品。其必須為合法物品，如有任何物品導致索償、

法律行動、要求及其他費用時，租用人/團體須負全責，本會亦會保留追究權利。 

(4) 未經本會許可，租用人/使用者不得在租用場地範圍內外，擺放任何物品、張貼指示、通告或任何宣傳物

品。 

(5) 禁止在租用場地內進行任何形式的買賣交易(須事先向本會申請並得到同意)。 

(6) 借用之物品和設備，如有損壞，一概由租用人/團體照價賠償。租用完畢後，必須清理場地，並將租用設

備放回原處。 

(7) 場地範圍內，一律禁止吸煙、飲酒、賭博及以任何形式之買賣交易。如被發現在租用期間違反租用規則，

本會有權隨時取消其租用資格，所繳款項概不退還。 

(8) 租用人/團體未經申請，任何人不得在租用場地內飲食。 

(9) 租用人/團體應小心看管其財物，如有損毀或遺失，本公司概不負責。 

(10) 如有任何人士，在租用人所租用的場地內因意外事故而引致死亡或受傷，或有任何人士因該死亡或受傷

事件蒙受損失，租用人須負全責，本會將不會作出賠償。 

(11) 如因租用期間侵犯了他人版權或未經法例許可之交易買賣，而導致任何索償、法律行動、要求及其他費

用時，租用人/團體須負全責，本會亦會保留追究權利。 

(12) 如於當天租用時段前，仍然懸掛 8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租用人/團體可取消

租用申請，要求退款或更改租用時間，更改租用時間在三個月內有效。如於使用房間時懸掛八號風球或

以上，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本會將照常收取費用。 

(13) 租用人/團體必須為活動主辦者，絕不得分租或轉讓予其他人士使用，如發現不符，本會有權中止租用。 

(14) 如有違反上述任何租用規則，本會將即時終止租用房間及設施，並不會退回任何款項。本會有權隨時終

止租用場地而無需給予解釋。 

(15) 租用期間如產生碎紙或骯髒本會地方，本會將收取$500清潔費。 

(16) 填寫資料不齊全或有錯漏，本會有權不接納該申請。 

(17) 所有申請一經批核，必須如期舉行。如有任何更改或取消，所交之費用將不設退回。 

(18) 如本會因任何事故以致未能租借場地予租用人，本會僅退回租金，而不會作出任何賠償。 

(19) 本會擁有本租用規則及租用場地申請表的最終解釋權並保留修訂上述文件的權利，而毋須提前發出通

告。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姓名及簽署         公司或機構印鑑        申請人身分證號碼          簽署日期 

(簽署確認並已閱讀及同意場地申請須知及租用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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